
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B 款附加 

免赔额条款 

 

兹经双方同意，除非本保险单有相反的规定，被保险人须自行承担每次索赔最先发生的
US$   赔偿或费用。 

本公司对于附加赔付的赔偿责任，仅限于每次索赔超过 US$ 以上的部分。 

为了使赔偿请求或诉讼尽速结案，本公司可视情况先行支付一部份或全部的免赔额。但本公
司先行代为支付的免赔额，被保险人在接到本公司通知后，应立即摊回。 

 


